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本公告全部或

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Maoy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茂業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48）  

 於其他海外監管市場發佈的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的規定而

發表。 

 

以下資料的中文原稿由茂業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旗下一間於上海證券交易所

上市的A股附屬公司，茂業商業股份有限公司於2016年8月10日於中國境內

發佈。 

 

 
承董事會命 

茂業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長 
黃茂如先生 

 

 

香港，2016年 8月 10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四位執行董事黃茂如先生、鍾鵬翼先生、劉波先

生及王斌先生；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鄒燦林先生、浦炳榮先生及梁漢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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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与 

深圳茂业商厦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泰州第一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97.31％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 

之 

终止协议 

 

本《股权转让协议之终止协议》（以下简称“本终止协议”）由下列各方于

2016 年 8 月 9 日签署： 

 

甲方：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东御街 19 号 

法定代表人：高宏彪 

 

乙方：深圳茂业商厦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东门中路东门中心广场 

法定代表人：张静 

（甲方以及乙方合称“双方”，“一方”指其中任何一方。） 

 

鉴于： 

（1） 双方于 2016 年 6 月 6 日签署了《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茂业商

厦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泰州第一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97.31%股权之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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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甲方拟通过非公开

发行股份的方式募集资金，用于收购乙方持有的泰州第一百货商店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97.31%股权； 

（2） 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后，甲方对非公开发行方案进行了调整，经双

方协商，现同意解除《股权转让协议》。 

经双方友好协商，约定本终止协议如下： 

1、 双方确认并同意：《股权转让协议》自本终止协议签署之日起解除。 

2、 双方确认并同意：截至本终止协议签署之日，双方不存在任何违反《股

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情形，不存在任何未按约定需履行的义务或应承担

的责任，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争议、纠纷及潜在的争议、纠纷。 

3、 自本终止协议签署之日起，双方无须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项下对

对方的责任和义务。 

4、 甲乙双方承诺并保证《股权转让协议》的解除不会导致任何一方对另一

方承担任何义务、责任及/或债务负担。 

5、 在签署本终止协议同时，双方均放弃就《股权转让协议》及本终止协议

有关事项向对方或标的公司提起诉讼、仲裁或其他法律程序或行政程序

的所有权利。 

6、 本终止协议经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7、 本终止协议一式陆（6）份，双方各执壹（1）份，其他交有关部门留存、

备案或报批。每份正本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3 

 

（本页无正文，为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茂业商厦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泰

州第一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97.31％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之终止协议》签字盖

章页） 

 

兹证明本终止协议由各方于文首所载日期签署。 

 

甲方：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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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茂业商厦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泰

州第一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97.31％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之终止协议》签字盖

章页） 

 

兹证明本终止协议由各方于文首所载日期签署。 

 

乙方：深圳茂业商厦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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